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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提升實習成效，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第六條，特訂定本系校外實習課程實施

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 本系校外實習分為國內校外實習及海外實習，海外實習依據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及

「學生海外實習課程實施要點」之相關規定辦理。 

三、 為推動本系學生校外實習各項業務，應設置實習委員會，每學期至少召開一次會議，必要

時得加開臨時會議，委員會置委員五至七人，系主任為當然委員，其餘委員由本系教師推

選產生。委員任期壹年，以配合學年度為原則，並得連選連任。其任務如下： 

(一) 整體規劃及推動校外實習課程。 

(二) 確認合作機構之評估結果及選定。 

(三) 擬訂書面契約及學生個別實習計畫。 

(四) 協調、處理學生申訴、爭議及意外事件。 

(五) 處理學生實習期滿前之終止實習。 

(六) 追蹤處理及檢討學生實習輔導訪視結果。 

(七) 其他學生權益保障相關事項。 

四、 課程內容： 

(一) 實施對象：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日間部四技、日間部二技及五專部學生。 

(二) 課程名稱：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為「職場實習 I、II（必修，8/24）」及「企業實

習 I、II（選修，9/24）」；日間部四技為「校外實習 I（必修，9/9）」及「校外實習 II

（必修，9/9）」；日間部二技為「校外實習（必修，9/9）」；五專部為「校外實習 I（必

修，12/12）」及「校外實習 II（必修，12/12）」。 

(三) 實習時段：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二年級及四年級上、下學期，每學期實習時數為

432 小時；日間部四技四年級上、下學期，每學期實習時數為 720 小時；日間部二技

四年級下學期，每學期實習時數為 720 小時；五專部五年級上、下學期，每學期實習



時數為 960 小時。 

五、 修讀實習課程期間，學生除依本校規定參加定期返校座談會及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每

週返校一天外，應全職於實習機構進行實習。 

六、 實習機構：本系學生校外實習機構須為政府登記核准立案，並與本系領域相關之公民營企

業或單位。 

(一)旅行業：交通部觀光局核准立案之綜合、甲種、乙種旅行社。 

(二)遊樂業：符「觀光遊樂管理規則」之合法遊樂園。 

(三)餐飲業：凡從事中、西、日、其他等各式餐飲供應，領有商業登記或合法設籍課稅者

之餐飲業，座位數至少 40 個，營業面積大於 25 坪（營業面積指餐飲業經營

所使用之樓地板面積，但不包括烹飪作業區及廁所區等）。 

(四)旅館業：交通部觀光局核准立案之「一般觀光」或「國際觀光」旅館。 

(五)航空業：依民用航空法核可之運輸、貨運承攬、航空站地勤業。 

(六)其他：經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會議審查核可之相關業者。 

七、 實習開始前ㄧ個學期，本系實習督導老師公告當學年度校外實習合作廠商名單並輔導學生

填寫「餐旅管理系學生校外實習調查表」，學生可依志願報名面試，由系實習督導老師辦

理媒合分發作業。 

八、 實習分發完畢學生（不包含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應填具「餐旅管理系校外實習

家長同意書」，保證督促學生確實遵守實習規定事項。 

九、 本校與實習單位雙方需簽訂「學校、學生與廠商三方校外實習合約書」，明確規範雙方權

利與義務。 

十、 本系於校內辦理校外實習安全講習暨校外實習說明會，內容包括交通及職場安全衛生注意

事項、校外實習性別平等宣導、校外實習合約內容、涵蓋學分、成績評定辦法、獎懲規範、

報告撰寫規範，以及專班學生需加強宣導之實習與工讀相關規範等注意事項，並視需要邀

請實習機構專業人員到校協助講習。實習學生應參加實習前座談會，以充分了解實習機構

之工作特性及內容。 

十一、 實習輔導：學生於實習期間，本系應安排輔導老師前往校外實習機構或單位訪視實習

生作業情形至少兩次（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至少三次），以了解並觀察學生實習狀況，

並填寫「校外實習訪視紀錄表」，同時與實習單位主管交換意見；輔導老師並應將實際訪

視結果回報本系備查。 

十二、 實習期間學生應遵守實習單位相關規定、督導及餐旅管理系校外實習手冊，如遭遇困

難或其他變更事項，應儘速與班導師及校內實習輔導老師聯繫，經由班導師將其狀況呈報

至校外實習委員會協調，由校外實習委員會決議後，再由班導師通知學生及家長，並由實

習督導老師將其決議告知廠商，若違反此流程之學生，將無法獲取校外實習學分。 

十三、 實習作業繳交：實習前，實習課程授課教師應向修課學生說明「實習心得報告」之內

容及課程評分標準；學生須於規定期限內完成並繳交「實習心得報告」。 

十四、 實習成績評核： 

(一) 成績設定比率：平時成績 40% (實習作業繳交情形)、期中考 30% (校外實習輔導

小組視導評量)、期末考 30% (整學期整體表現) 



(二)校外成績之評定計兩項：工作表現成績評核（實習機構評核）佔 50%、校內輔導教

師成績評核佔 50%。 

(三)實習機構評核佔 50%。 

1. 評核項目(5 項)：敬業精神與工作態度、專業能力與工作效率、人際關係與團隊

精神、出勤狀況、專業禮儀生活規範。 

2. 每項目 20 分，總計為 100 分，占學期總成績 50%。 

(四)校內輔導老師佔 50%  

1. 評核項目(3 項)：校外實習心得與改進建議、專業技能檢核（依照課程核心能力 

  指標對照）、平時聯繫與指導回饋。 

2. 校外實習心得與改進建議佔 50 分，其他兩項佔 25 分，總計為 100 分，占學期 

  總成績 50%。 

十五、 離退轉換機制： 

(一) 實習學生分發至實習機構後，若無特殊原因，不得任意放棄實習或未經系同意變更實

習機構，違者將無法獲取校外實習之相關學分。 

(二) 學生因實習機構因素，欲中止實習或轉換實習機構時，須先通知實習機構及實習督導

老師，經雙方了解學生感到不適應之狀況與原因後，鼓勵繼續參與實習工作，對輔導

後仍無法繼續實習之學生，須將其狀況呈報至本系校外實習委員會，經由該會議決議

後，始可中止並轉換實習單位。 

(三) 學生辦理實習機構轉換離開原實習機構後，本系將盡速協助媒合新實習機構，並經本

系校外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始得繼續實習。轉換實習單位以一次為原則，惟日四

技（不含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及五專學制實習期間少於三個月者則不予轉換。 

(四) 實習學生於實習期間如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繼續實習者，若尚在學校規定之選課期間

內，得檢附區域醫院以上等級之醫療證明，申請返校修課；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

學生須修習校內實習 I（8/24）、校內實習 II（8/24）、校內實習 III（9/24）及校內實

習 IV（9/24），日間部四技學生須修習校內實習 I（9/9）及校內實習 II（9/9），五專

部學生須修習校內實習 I（12/12）及校內實習 II（12/12）等相關校外實習替代課程，

以抵免原校外實習必修課程之學分；如已逾學校規定之選課期間，則僅得輔導學生於

棄選階段辦理本學期該課程棄選，並於後續學期再行補修相關課程。 

十六、 免除校外實習課程必修條件：  

(一) 本校資源教室輔導之學生，包含領有有效期限內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之學生，或

因個別家庭因素尚未申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冊）之疑似身心障礙學生，經本系評估

不適任校外實習者。（佐證文件：有證明者須檢附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或手

冊）影本；未申請證明者，須檢附班導師與學生及家長訪談之輔導紀錄。）。 

(二) 重大傷病或患有疾病之學生，且經系所評估無法履行校外實習者。(佐證文件：重大傷

病學生，無法於校外實習期間履行校外實習者，檢附區域醫院以上等級 6 個月內之診

斷證明書(正本)，載明該生符合重大傷病資格。) 

(三) 具境外生包含外籍生、僑生、港澳地區與陸生身分之學生，且本系無法推薦至適當場



域實習者。(佐證文件：申請以境外生包含外籍生、僑生、港澳地區與陸生身分之學

生檢附護照影本佐證)。外籍生不包含「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學生。 

(四) 其他特殊狀況學生。(含大學儲備軍官訓練團 ROTC 受訓學生)。 

(五) 獲准免除校外實習學生經實習委員會審核通過後，輔導修習本系校外實習等相關替代

課程。 

十七、 校外實習替代課程，修習科目及順序如下： 

(一) 新南向產學合作國際專班替代職場實習 I（8/24）、職場實習 II（8/24）、企業實習 I

（9/24）及企業實習 II（9/24）之實習學分科目：  

        1.選修校內實習 I（8/24）、校內實習 II（8/24）、校內實習 III（9/24）及校內實習 IV 

         （9/24）。 

(二) 日間部四技校外實習 I（9/9）、校外實習 II（9/9）之實習學分科目： 

        1.選修校內實習 I（9/9）、校內實習 II（9/9）。 

(三) 五專部校外實習 I（12/12）、校外實習 II（12/12）之實習學分科目： 

        1.選修校內實習 I（12/12）、校內實習 II（12/12）。 

十八、 本系學生不得於配偶、直系血親、三等親內之旁系血親所設立之公司校外實習，違者

將無法獲取校外實習學分。 

十九、 本要點未盡事宜，依本校學生校外實習辦法相關規定辦理。 

二十、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院務會議、校級校外實習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實施，

修正時亦同。 

 

 

 

 


